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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 2023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3 年 4 月 21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日报》上的《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3-023）。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未来实施 2022 年度利润方案时所

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0.28 元人民币（含税），不送红
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回购
注销限制性股票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按照现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现金分红总额
进行调整，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2、自利润分配预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发生变化，公司股本总数由 1,363,410,323 股
减少为 1,361,374,323 股。根据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现金分红
总额进行调整，以现有总股本 1,361,374,323 股为基数进行权益分派。

3、本次实施的分配预案与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预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预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0 股后的

1,361,374,32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0.28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
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
派 0.252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
化税率征收， 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
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
以内，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56000 元； 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 的，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28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3 年 6 月 19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3 年 6 月 20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截止 2023 年 6 月 19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660 广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 08*****930 广东省财政厅

3 08*****090 广州新华城市发展产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4 08*****125 广州国寿城市发展产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3 年 6 月 12 日至登记日：2023 年 6 月 19 日），如因自派
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
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香山大道 38 号珠江钢琴证券事务部
咨询联系人：杨小强、李丹娜
咨询电话：020-81514020
传真电话：020-81503515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3、股东大会关于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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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23 年 6 月 13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6 月 7 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发出，2023
年 6 月 13 日完成通讯表决形成会议决议。 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13 人，实际表决董事 13 人，有效
表决数占董事总数的 100%。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等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2 年度全面风险管理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1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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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临时会议）于 2023 年
6 月 13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6 月 7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2023 年 6
月 13 日完成通讯表决形成会议决议。 本次会议应表决监事 8 人，实际表决监事 8 人，有效表决数
占监事总数的 100%。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
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2 年度全面风险管理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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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中签号码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邦股份”、“公司”或“发行人”）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保荐人（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208 号]）、《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证监
会令[第 206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可转换公司债券》(深证上
〔2022〕731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2023〕101 号）
（以下简称“《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2023 年
2 月修订）》（深证上〔2023〕134 号）等相关规定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
债”或“恒邦转债”）。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3 年 6 月 9 日，T-1 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或“登记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
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公告及深交所网站
（www.szse.cn）公布的相关规定。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的
重点提示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3
年 6 月 14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
资者自行承担。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相关规定，放弃认购的最小单位为 1 张。网上投资者放
弃认购的部分由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协议进行包销。

2、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
的 70%时，或当原股东优先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
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深
交所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行。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由国泰君安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对认购金额不足 316,000.00
万元的部分承担余额包销责任，包销基数为 316,000.00 万元，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
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 30%，即原则上最
大包销金额为 94,800.00 万元。 当实际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 30%时，国泰君安将启动内部
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沟通：如确定继续履行发行程序，国泰君安将调整最终包销比例，

全额包销投资者认购金额不足的金额，并及时向深交所报告；如确定采取中止发行措施，保荐人
（主承销商）和发行人将及时向深交所报告，公告中止发行原因，并将在批文有效期内择机重启发
行。

3、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
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
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放弃认购情形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累计计算；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其任何一个
证券账户发生放弃认购情形的，放弃认购次数累计计算。 不合格、注销证券账户所发生过的放弃认
购情形也纳入统计次数。

企业年金账户以及职业年金账户，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称”相同且“有效身份
证明文件号码”相同的，按不同投资者进行统计。

根据《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恒邦股份及
本次可转债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2023 年 6 月 13 日（T+1 日）主持了恒邦转债网上发行中签
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有关单位代表的监督下进行，摇号结果经广东
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四位数 4620
末五位数 32565
末六位数 954752，154752，354752，554752，754752
末七位数 6495605，0495605，2495605，4495605，8495605，2758953
末八位数 12115752，62115752，78338911
末十位数 1492807003

凡参与恒邦转债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1,109,065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0 张（即 1,000 元）恒邦转债。

特此公告。
发行人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主承销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14 日

制作 张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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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中债 1-5 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浙商中债

1-5 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现将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公司”）旗下浙商中债 1-5 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本基金以通讯方式召开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审议了《关于终止浙商中债 1-5 年政策

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会议议案”），并由参加大
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表决。 大会表决投票时间从自 2023 年 5 月 12 日起，至
2023 年 6 月 11 日 17：00 止（以基金管理人收到表决票时间为准）。 参加本次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
人及其代理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 1,962,433.41 份，占权益登记日（权益登记日为 2023 年 5 月 12
日）基金总份额的 52.40%，其中同意的份额为：1,962,433.41 份，占出席大会份额的 100%，反对的
份额为 0 份，弃权的份额为 0 份。

参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其代理人所代表的 1,962,433.41 份有效的基金份额（超过权益登记
日基金总份额的 50%）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全票表决通过。同意本次会议议案的基金份
额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议案经全票表决同意，有效通过。

此次持有人大会的计票于 2023 年 6 月 13 日在本基金的托管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
代表的监督及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进行，并由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对计票过程及结果进行
了公证。 本次持有人大会的公证费 10,000 元，律师费 20,000 元，合计 30,000 元，由基金管理人承
担。

二、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生效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

通过之日起生效。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 2023 年 6 月 13 日表决通过了《关于终止浙商中债
1-5 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本次大会决议自该日起生效。
基金管理人将自该日起五日内将表决通过的事项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三、 持有人大会决议相关事项的实施情况
根据《关于终止浙商中债 1-5 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

及其附件，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并公告后的下一日（2023 年 6 月 15 日）起，本基金进入清
算程序，基金管理人不再接受持有人提出的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赎回、转换等相关业务的申
请。 本基金进入清算程序后，停止收取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标的指数使用费、基金销售服务
费。 基金管理人将按照《浙商中债 1-5 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组织
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并将清算结果及时予以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zsfund.com 查阅浙商中债 1-5 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

四、备查文件
1、《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浙商中债 1-5 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浙商中债 1-5 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浙商中债 1-5 年政策性金融债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5、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14 日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2023 年 6 月 19 日
因境外主要投资市场节假日暂停申购、

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提示性公告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保障基金平稳运作，根据各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相关规定及

境外主要投资市场节假日安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因
2023 年 6 月 19 日为境外主要投资市场节假日将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于
2023 年 6 月 20 日恢复办理上述业务，适用基金列表详见附件。

特别提示：
1．各基金是否已开放申购、赎回、转换与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详见本公司发布的相关公告。
2．本公告主要为基金因境外主要投资市场节假日暂停及后续恢复相关业务的提示，各基金如

因其他原因已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业务或有其他交易
状态限制的，本次恢复后仍受相关交易状态限制，具体业务办理以相关公告为准。

3．若境外主要投资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公司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或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 881 8088）获

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附件：适用基金列表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14 日

附件：适用基金列表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场内简称 暂停原因

161125 易方达标普 5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A 类人民
币份额 标普 500LOF

2023 年 6 月 19 日为纳斯达克
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 易
所非交易日

012860 易方达标普 5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C 类人民
币份额 --

003718 易方达标普 5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A 类美元
现汇份额 --

012861 易方达标普 5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C 类美元
现汇份额 --

161126 易方达标普医疗保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A 类
人民币份额

标普医疗保健
LOF

012864 易方达标普医疗保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C 类
人民币份额 --

003719 易方达标普医疗保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A 类
美元现汇份额 --

012865 易方达标普医疗保健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C 类
美元现汇份额 --

161127 易方达标普生物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A 类
人民币份额

标普生物科技
LOF

012866 易方达标普生物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C 类
人民币份额 --

003720 易方达标普生物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A 类
美元现汇份额 --

012867 易方达标普生物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C 类
美元现汇份额 --

161128 易方达标普信息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A 类
人民币份额

标普信息科技
LOF

012868 易方达标普信息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C 类
人民币份额 --

003721 易方达标普信息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A 类
美元现汇份额 --

012869 易方达标普信息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C 类
美元现汇份额 --

161130 易方达纳斯达克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A 类
人民币份额

纳 斯 达 克
100LOF

2023 年 6 月 19 日为纳斯达克
证券交易所非交易日

012870 易方达纳斯达克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C 类
人民币份额 --

003722 易方达纳斯达克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A 类
美元现汇份额 --

012871 易方达纳斯达克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C 类
美元现汇份额 --

513050 易方达中证海外中国互联网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中概互联

2023 年 6 月 19 日为纳斯达克
证券交易所和纽约证券交 易
所非交易日

006327 易方达中证海外中国互联网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A 类人民币份额 --

006328 易方达中证海外中国互联网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C 类人民币份额 --

006329 易方达中证海外中国互联网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A 类美元现汇份额 --

006330 易方达中证海外中国互联网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C 类美元现汇份额 --

007360 易方达中短期美元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QDII） A
类人民币份额 --

2023 年 6 月 19 日为美国证券
市场非交易日

007361 易方达中短期美元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QDII） C
类人民币份额 --

007362 易方达中短期美元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QDII） A
类美元现汇份额 --

007363 易方达中短期美元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QDII） C
类美元现汇份额 --

易方达标普信息科技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旗下易方达标普信息科技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LOF）A 类人民币份额（基金代码：161128，场内简称：标普信息科技 LOF，以下简称

“本基金”）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波动较大，请投资者密切关注基金份额净值。 2023 年 6 月 9 日，本基
金基金份额净值为 3.2150 元，截至 2023 年 6 月 13 日，本基金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 4.005 元，明
显高于基金份额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于高溢价率的基金份额，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声明如下：
1、本基金为上市开放式基金，除可在二级市场交易外，投资人还可以申购、赎回本基金，申

购、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进行计算，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网站或
交易行情系统查询本基金的最新份额净值。 根据相关公告，本基金已于 2023 年 1 月 17 日起暂停
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本基金恢复办理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时间将另行公告。

2、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
进行投资运作。

3、截至目前，本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
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4、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波动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供求关系、
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者面临损失。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和基金的风
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更新）和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
解产品情况及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 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
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
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
负责。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14 日

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
证券投资基金 2023 年 6 月 19 日暂停申购、

赎回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 年 6 月 14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标普消费品指数增强（QDII）

基金主代码 118002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易方达标普全球
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3 年 6 月 19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23 年 6 月 19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3 年 6 月 19 日

暂停申购、赎回 、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2023 年 6 月 19 日为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
和纽约证券交易所非交易日

恢复相关业务的日期及原因
说明

恢复申购日 2023 年 6 月 20 日

恢复赎回日 2023 年 6 月 20 日

恢复定期定额投资日 2023 年 6 月 20 日

恢复申购、赎回 、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2023 年 6 月 20 日为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 、
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日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标普消费品指数增强（QDII）A 易方达标普消费品指数增强（QDII）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118002 005676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 、
赎回、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本次暂停相关业务针对易方达标普全球高端消费品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本基金”） 所有基金份额类别（A 类人民币份额基金代码为 118002，C 类人民币份额基金代码为
005676，A 类美元份额基金代码为 000593）。

(2) 若境外主要投资市场节假日安排发生变化，本基金管理人将进行相应调整并公告。
(3) 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各销售机构及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
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14 日

重庆溯联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溯联塑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溯联股份”、“发
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获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２０２３〕５４４号）。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银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５０１．００万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５３．２７
元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
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
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
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
“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
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不需参与
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
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初始战略配售
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１２５．０５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
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１，７８８．２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７１２．７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战略配
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
量为２，５０１．００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
下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２０２３年６月１３日（Ｔ日）利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
上定价初始发行“溯联股份”股票７１２．７５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３年
６月１５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重庆溯联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
公告》，于２０２３年６月１５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
行价格与初始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获
配新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
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
照规范填写备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重庆溯联塑胶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
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３年６
月１５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
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
销商）包销。

２、限售期安排：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

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之日起
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
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
本次新股发行，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４、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
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
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
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
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
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投资者被
列入限制名单期间， 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
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

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
为８，２８４，５４８户，有效申购股数为４７，７１７，７１５，５００股。 配号总
数为９５，４３５，４３１个 ，起始号码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０９５４３５４３１。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重庆溯联塑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为６，６９４．８７４１５倍， 高于１００倍， 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００％（即５００．２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１，２８８．０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为１，２１２．９５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８．５０％。回拨
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０．０２５４１９２８０６％，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９３４．０２１６４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３年６月１４日（Ｔ＋１

日） 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１１室进
行摇号抽签，并将于２０２３年６月１５日 （Ｔ＋２日 ）在 《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重庆溯联塑胶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年６月１４日

A 股代码：600015 A 股简称：华夏银行 编号：2023—29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 2023 年 6 月 13

日在北京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3 年 6 月 6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 17 人，实到董事
16 人。 关文杰董事因公务缺席会议，委托李民吉董事长行使表决权。 有效表决票 17 票。 会议的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监管规章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行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由李民吉董事长主持，经与会董事审
议，做出如下决议：

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高波女士为本行副行长的议案》。
同意聘任高波女士为本行副行长，其任职资格尚需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任期自核

准之日起至本行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高波，女，1970 年 7 月出生，大学本科，高级经济师。 曾任华夏银行长沙分行党委委员、郴州分

行行长，华夏银行武汉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华夏银行绍兴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现任华夏银行个
人业务部总经理兼财富管理与私人银行部总经理。

高波女士未持有本行股票；除其现时任本行个人业务部总经理兼财富管理与私人银行部总经
理外，其与本行及本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 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
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本行章程和《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监管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表决结果：赞成 1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全体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已投赞成票。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4 日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上海万得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并参加其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得基金”）的开放式基金销售资格已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根据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万得基金签订的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协议，现增加万得基金为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销售机构，并于 2023 年 6 月
15 日起参加万得基金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A 类：010286 海富通成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010287

2 A 类：009651 海富通成长甄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009652

3 A 类：010568 海富通惠睿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010569
4 013253 海富通养老目标日期 2035 三年持有期混合型发起式基金中基金（FOF）
5 007037 海富通聚合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6 018042 海富通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

7 A 类：010790 海富通均衡甄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010791

8 A 类：009025 海富通科技创新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009024

9 A 类：011115 海富通利率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011116

10 A 类：012410 海富通成长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012411
11 010224 海富通中证 1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C 类份额

12 A 类：010421 海富通消费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010422

13 A 类：013175 海富通碳中和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013176

14 A 类：010262 海富通中债 1-3 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C 类：010263

15 A 类：010220 海富通消费核心资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020221

16 A 类：008085 海富通先进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008084

17 A 类：011554 海富通欣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011555

18 A 类：010657 海富通欣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010658
二、业务开通时间
自 2023 年 6 月 15 日起，投资者可在万得基金办理上述开放式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

务。 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方式和办理时间等以万得基金的规定为准。
三、适用投资者范围
符合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规定的投资者。
四、费率优惠活动
1、费率优惠内容
自 2023 年 6 月 15 日起，投资者通过万得基金申购本公司上述开放式基金，在不违反法律法

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要求下，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费率不设折扣限制(执行固定申购费用
的除外)，具体折扣费率以万得基金的活动为准。 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
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万得基金销售的基金产品，其申购业务将同时享有上述
费率优惠,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2、费率优惠期限
以万得基金官方网站所示公告为准。
五、重要提示
1、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上述开放式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

产品资料概要及相关法律文件。
2、本次费率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在万得基金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
3、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本公司产品在万得基金申购业务的手续费（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手续

费），不包括基金赎回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4、基金定投费率优惠活动参与基金产品需已在万得基金开通了基金定投业务。
5、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万得基金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

意前述销售机构的有关公告。
6、特别提示投资人关注上述基金产品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及基金管理人的风

险提示。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站：www.windmoney.cn
客户服务电话：400-799-1888
2、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www.hft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88-40099（免长途话费）
官方微信服务号：fund_hft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该基金的基金
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14 日

华商鸿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机构客户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

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 年 6 月 14 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商鸿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商鸿丰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16661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华商鸿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华商鸿丰纯债债券型证券 投资 基金招 募说明
书》（更新）等相关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3 年 6 月 14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3 年 6 月 14 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3 年 6 月 14 日

限制申购金额 （单位 ：人民币元） 1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 100,000.00

暂停（大额 ）申购 （转换转入 、赎回 、转换
转出 、定期定额投资 ）的原因说明

为保证本基金的稳定运作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
利益 ，根据 《华商鸿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 》 及相关规定 ， 本基金管理人决定于
2023 年 6 月 14 日起限制本基金机构客户的大额
申购 （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

注：1、暂停机构客户本基金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累计高于 10 万元（不含 10 万元）的大额
申购、大额定期定额投资及大额转换转入业务。

2、如机构客户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请金额高于 10 万元（不含 10 万元）的交易，本基金将
确认该笔申请失败；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请金额高于 10 万元（不含 10 万元）的，则对
申请按照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序，逐笔累加至符合不超过 10 万元（含）限额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
笔数确认失败。

3、机构客户通过基金销售机构进行本基金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及大额定期定额投资交易
申请，暂停起始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13 日 15：00。 即 6 月 13 日 15：00 后提交的基金交易申请将视
为 6 月 14 日的交易申请。 投资者成功提交申请的时间以本公司系统自动记录的时间为准。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个交易日起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当日赎回的基金份额自下一

个交易日起不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2)本公司将另行公告恢复机构客户办理华商鸿丰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大额申购（含定期

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的相关日期。
3)本基金暂停机构客户大额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业务期间，本基金已签约的定

期定额投资扣款、转换转出业务及赎回业务等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4)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hsfund.com）查询相关信息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700-

8880、010-58573300）咨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14 日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警惕不法分子冒用本公司名义

进行非法活动的重要提示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近期发现有不法分子冒用本公司的名义，通过

网站（https://jiutaiyp.com/ 等）诱导投资者下载仿冒 APP，进行非法活动，其行为损害投资者和本公
司的合法权益。 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维护本公司声誉，特此郑重声明如下：

一、本公司的法定名称：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公司官方网站为：www.jtamc.com，客服热线
为 400-628-0606，官方 APP 为“九泰基金”（开发者显示为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电子邮箱
为 service@jtamc.com。

投资者可通过上述渠道获取本公司提供的相关资讯。
二、本公司及下属分支机构以及本公司工作人员从未开展、也从未与任何机构或个人合作开

展、也从未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开展此等非法活动。
三、对于假冒本公司、本公司工作人员或旗下基金名义进行的任何诈骗及其他非法活动，本公

司保留对该等非法行为采取法律行动、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四、敬请投资者注意辨别真伪，对非法活动保持警惕，保护自身隐私和财产权益不受侵害。不要扫

描来源不明的二维码图片或点击来源不明的链接下载相关 APP。 投资者如发现有冒用本公司名义的
不法行为，可立即向公安机关、监管部门举报，或通过本公司客服热线 400-628-0606进行咨询。

特此提示。
九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14 日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增加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为场内申购赎回代办券商的公告
根据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盛

证券”）签署的基金销售协议，自 2023 年 6 月 14 日起，本公司将增加国盛证券为以下基金的场内
申购赎回代办券商并开通在二级市场申购、赎回等相关业务。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场内简称

159659 招商纳斯达克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纳斯达克 100ETF
513990 招商上证港股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港股通综

具体业务类型及办理程序请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投资者欲了解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相
关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一、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cmfchina.com
2、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免长途话费）
3、销售机构客服电话及网址：

销售机构 公司网址 客服电话

国盛证券 www.gszq.com 956080

二、风险提示：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

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
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
料。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14 日


